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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糊是法律语言的固有属性。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成因复杂,表现形式多样,既有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亦有民

族、文化、政治、地理等差异引起的模糊; 既有法律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风格引起的模糊,亦有社会利益之争引起的文意

模糊。因此,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重视与正确运用模糊词语,避免含混、歧义和模棱两

可语言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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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zziness is an in trin sic at tribu te of legal language. T he fuzziness of legal language resu lts from comp licat2
ed causes and m an ifests itself in m any w ays. It is caused by the legal language itself, and by nations, cu ltu res, po li2
t ics and geography, etc. as w ell; it is caused by the style of legal language users, and by the social in terests as w ell.

T herefo re, the research on the fuzziness of legal language shou ld be strengthened, and m eanw h ile, m uch impo rtance

shou ld be at tached to the co rrect u se of fuzzy w o rds in legal p ract ice w ith a view to avo iding am bigu ity.

Key words: fuzziness; legal language; lingu ist ics; p recision; am b igu ity

一、模糊法律语言的性质

L. A. Zadeh 提出的“模糊集合”(fuzzy sets) 理论为语言

学带来耳目一新的思维方式,由此产生了模糊语言学。法律语

言作为自然语言之一种必然具有其模糊属性。然而,对法律语

言的研究过多注重了文意的精确与严谨,而忽略了其模糊界

面。此外,对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属性、特征、存在的合理性以及

表现方式等问题的研究显然有疏漏,结果,“模糊”往往成为法

律语言的大敌与抨击对象, 有时甚至和“含混”或“歧义”混为

一谈。麦考密克指出:“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①

D. M ellinkoff (1990: P reface)也直截了当地说: T he law is a

p rofession of w o rds. 将模糊语言学理论融入法律语言研究不

仅对法律语言研究本身不无裨益,而且会对法界解决问题的

思维方式带来启示。

根据L. A. Zadeh 的模糊集合理论,人类思维过程与决策

是高度复杂的,而高精度与高复杂性是不兼容的。为了能够对

人文系统的行为做出有意义的论断,可能必须抛弃高标准的

严格性和精确性。反映在自然语言这种媒介上,亦是如此。“在

自然语言中存在模糊性和精确性的差异,处于语义轴两个极

端的绝对精确与清晰是有限的,这决定了语义的精确性是相

对的、有条件的。而处于语义轴的广大的中间领域是过渡的、

分级的,其难以划清界限的模糊现象则是普遍的,这决定了语

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王逢鑫, 2001: 前言)这是因为, 人们

的思维能力是相当发达的,而表示概念的语言成分则是相对

有限的,因此,语言的某些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所表示的语义

不可避免地要具有模糊性 (秦秀白, 1984: 43)。这样的模糊性

淡化了概念外延的明确界限,形成了边缘模糊,使客观事物的

差异在中介过渡时显现出“亦此亦彼”现象,无法用排中律作

简单的“是”或“否”的判断。法律语言作为自然语言变体之一

种毫无例外,模糊是法律语言的固有属性。法律语言并不是完

全高度精确的,亦不是尽善尽美的。法律语言的灵魂与生命

——精确性,只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自从有了成文法,随之

而来便有了法解释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术解释等) ,以解

决包括“模糊”在内的因理解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这可以追溯

到罗马法时期的“十二表法”(梁彗星, 1995: 5)。这说明,自成

文法产生之日起,法律语言便存在模糊问题。在现实中,法律

的各种专用术语的语义或定义经常因模糊性而引起争议, 例

如,“经济法”这一概念自问世之日起在法界就没有统一过,学

理争论非常激烈,可谓针锋相对,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统一。

英国法学家、著名法官曼斯斐尔德勋爵感叹道:“世界上的大

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引起的。”②陈忠诚先生 (1998: 15)在论证

法律语言大有空子可钻时也指出“⋯⋯至少在客观上讲,法律

语言是不精确、不严谨、易生歧义的。⋯⋯法律 (学)文字应当

精确而实际上颇有极不精确的”。其实,学者们在对法律语言

文意研究时,注意到了“模糊性”这一语言现象,其研究成果也

印证了上述理论。威廉姆斯在其名著《语言与法律》一书中指

出,构成法律条文的语言,或多或少总有不明确之处。语言的

核心部分,其意义固甚明确,但越趋边缘则越模糊。语言边缘

之处的边缘意义 (fringe m ean ing)一片朦胧,极易引起争议,而

其究竟属该语言外延之内或之外,亦难断定。⋯⋯此非立法者

的疏忽,而系任何语言所难避免。③这段论述非常精辟与明晰,

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法律语言的模糊界面。日本著名民法学

家加腾一朗也察觉到了这种现象,不过他并未使用“模糊”一

语, 而是提出了一个“框”的理论。他认为法律犹如一个“框”,

但其不是一般的框,而是一个中心浓厚而愈向边缘愈稀薄的

框。规范事项如在框之中心,则甚为明确;愈趋四周愈为模糊,

几至分不出框内框外。④综上所述,结论也就有了,就是学者们

早已有人察觉到法律语言的模糊界面了,不过仅停留在学理

上的探讨,并未上升到一个高度,更未将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

有意识地应用于司法实践。

此外,法律决定他人的命运,其语言的模糊性给法律的遵

守与操作会带来极大不便,所引起的后果也非常严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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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一语对不存在边境模糊的国家是精确的,但对存在边

境模糊的国家“境外”就是一个模糊词语,使用时要格外小心。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境外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

成员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模糊语“境

外”因应用不当导致了含混,因为我们不知道“境外”是否包括

港澳台地区。如果包括,那么港澳台应在我国境内; 如果不包

括,那么又和立法初衷相悖。可见,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

的后果决非日常用语的模糊性所引起的后果比拟得上。从这

个意义上讲,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本

质差异。如此说来,可以说模糊是本质的,而准确是相对的,绝

对精确是不可能的。法律语言研究引入模糊语言学理论非常

必要。

二、模糊法律语言的成因

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成因复杂,表现形式多样,既有法律语

言本身的模糊, 亦有民族、文化、政治、地理等差异引起的模

糊; 既有法律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风格引起的模糊,亦有社会利

益之争引起的文意模糊。其中,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构成模糊

法律语言的主体。模糊法律语言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

专用术语方面的模糊、语法方面的模糊、语音方面的模糊、以

及语用方面的模糊等等。下文仅对上述涉及面广及具有普遍

意义的模糊现象进行探讨,在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方面也仅

涉及法律专用术语方面的模糊,因为,法律语言的模糊现象容

量非常大,远远超出了本文所能包容的范围。

1. 外延模糊　 法律专用术语可分为两类: 概念确定的法

律专用术语和概念不确定的法律专用术语。概念确定的法律

专用术语文意清楚,外延明确,但数量很少,而概念不确定的

法律专用术语数量很多,广泛地存在于模糊法律语言的方方

面面。这类专用术语外延模糊且富有弹性,概念具有不确定性
( indeterm inacy)。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死亡”(death)一语。

“死亡”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时, 其中心区域的意义是清楚的。

《现代汉语词典》(1997年修订本)将其解释为“失去生命”;《朗

文当代英语辞典》(1995英文版)将其解释为 the end of life of

a person o r an im al。然而作为法律专用术语,“死亡”(death)绝

非日常用语表示“失去生命”那样简单。它的边缘异常模糊,弹

性大,其概念开放,不确定因素非常多,由此引起的后果也非

常严重。究竟什么是“死亡”? 法界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这一

问题涉及到脏器移植手术。医生要在捐出器官者“脑死”或“心

死”之后,才能将其器官移植给他人。如何界定捐赠器官者已

返魂无术,令医生安心知道没有杀了一个人来拯救另一个人,

的确是个具有争议的问题。目前确定死亡的标准有二:“心死”

和“脑死”。心死的定义很简单,即心脏停止跳动,然而由此带

来的问题并不简单。脏器移植的目的在于拯救有希望存活下

来的人的生命,而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死者的器官会迅速腐

坏, 不能再用作移植。另外,“心死”还会带来令人不可思议的

法律后果。德国曾发生过一个案件,当法院确认被告对所欠债

务负清偿责任时,被告主张其因手术接受移植他人心脏,已非

原欠债之人 (梁彗星, 1996: 92)。“脑死”现已成为国际标准,但

其判断标准也颇为复杂,至少需要符合五个条件: 严重昏迷、

瞳孔放大或固定、脑干反应能力消失、脑波无起伏、呼吸停顿,

而且要连续出现六小时而毫无变化。在实践中准确判断“脑

死”绝非易事。到去年底,联合国 189个成员国中有 80个承认

脑死亡的标准。我国目前正在制定脑死亡法。⑤再如日常生活

经常发生的“性骚扰”( sexual harassm en t)这一于 90年代才从

国外传入我国的外来词汇,它亦是一个模糊法律用语。除了取

证难和立法依据难寻外,最难的就是对“性骚扰”的界定。目前

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其他发达国家,对性骚扰都无统一界定。

一般认为,性骚扰通过口头、行动、人为设立环境三种方式实

施,但这种笼统的规定并没有给被骚扰者一种实际的标准。美

国对性骚扰者有较为详尽的界定,但我们仍然能从中感受到

其模糊界面。请看: Sexual harassm en t is any k ind of sexual

behavio r that is unw elcom e andöo r inapp rop ria te fo r the w o rk

p lace. Sexual harassm en t can em brace verbal harassm en t ( i.

e. derogato ry comm en ts o r dirty jokes under the righ t circum 2
stances) , visual harassm en t ( i. e. derogato ry o r em barrassing

po sters, cartoons, draw ing, etc. ) , physical harassm en t, and

sexual favo rs ( i. e. sexual advances, confron tat ion w ith sexu2
al dem ands. ) In the w o rk p lace, sexual harassm en t can com e

from the ow ner, superviso r,m anager, lead person, fo reperson,

co2w o rker andöo r custom er. 上述界定首先将地点局限在

w o rk p lace,将骚扰者界定为 ow ner, superviso r, m anager, lead

person, fo reperson, co2w o rker 或 custom er。难道除此之外性

骚扰就不会发生在其他地点和其他人身上吗? 此外,什么样的

行为属于 unw elcom e, 什么样的 dirty jokes 属于 verbal ha2
rassm en t,什么样的 sexual advances属于 physical harassm en t

等等都是很模糊的。上述两例恰好印证了W illiam P. A lston

在 P h ilosop hy of L ang uag es所言: A term is said to be vague

if there are cases in w h ich there is no defin ite answ er as to

w hether the term app lies. ⑥

2. 一词多义 (po lysem y)　法律专用术语的一词多义引起

的模糊是法律语言中的一个焦点,而且所占比例非常大,我们

学习法律语言时所遇到的困难及法律概念的理解误差与此有

直接关系。这类术语的意义结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法律方面

的; 二是普通意义方面的。由于意义截然不同,所以必须通过

排斥与法律无关的普通意义才能明晰地揭示特定的法律专门

意义,否则就会引起含混。例如H e delivered a lengthy apo lo2
gy. 一句话,我们就无法断定 apo logy一词的含义,只有在法律

语域中排除该词的普通意义才能得出 apo logy表示“辩护”的

结论。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像m ino r (未成年人)、code (法典、法

规)、comp lain t (控告、起诉)、deed (契约)、custom (习惯法)、de2
fence (辩护、答辩)、degree (罪行的轻重)、box (证人席)等普通

的词语都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因此,只有法界专业人士或精

通法律的人士才能懂得这些常用词所揭示的法律含义, 而其

他人士只了解其普通意义。“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在这里得到

了充分体现。我们对法律专用术语一词多义引起的模糊的评

价是,法律概念的发展与变化是非常快的,而表示法律概念的

术语是有限的,因此法律专用术语的一词多义是无法避免的,

其模糊性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以少量的语言单位表达丰富

的法律概念又是非常经济的, 而且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

“从词本身包含的概念来说,一个词,其词义越多, 含量越大,

也就越模糊。但是词本身又受一定的语境所约束。所以,在一

定的语域中,它们的含义相对地说是明确的。”⑦因此,法律专

用术语一词多义引起的模糊只能在法律的语域中解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词多义引起的模糊法律专用术语

和上述外延模糊的法律专用术语是从不同的角度所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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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两者实际是互通和重合的。一词多义引起的模糊法律专用

术语在其法律意义确定后,如果其概念外延模糊,它仍然是一

个模糊术语。例如上面提到的m ino r一语,在排斥其普通意义

而确定其法律意义“未成年人”后,仍然是模糊的,因为各国人

民生理发育有差异,因此所规定的成年年龄各有不同,有规定

21 岁为成年的, 也有规定 20 岁或 18 岁为成年的 (梁彗星,

1996: 93)。各国对“成年年龄”的不同规定反证了“未成年人”

的语义模糊。法律专用术语一词多义现象很普遍,而单义的纯

术语则数量很少,往往能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3. 民族、文化、政治、地理等差异　“每个民族均有民族

心理的历史积淀和深层建筑,任何人都必带有他国、本民族、

本地域的心理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着他的精神气质、

思维方式乃至行为走向等等,并因此构成不同国别、民族地域

的人的特点和差异。”⑧同理, 不同的民族在漫长的法律实践

中,各自形成了一套概念体系,并在语言中固定下来。由于文

化、政治、地理等因素的渗入,这种差异更显突出。例如上文提

到的模糊术语m ino r (未成年人) ,各国法律根据各国人民生理

发育特点做出了各异的相应规定。法、奥、意、比、荷、泰等国以

21岁为成年;瑞士、日本等国以 20岁为成年; 英国、土耳其、匈

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中国等国以 18岁为

成年。不同民族的生理发育特点引起了m ino r 术语的模糊。

A nn. D. Jo rdan (1997: 339) 在分析 T he Basic L 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 dm in istra t ive R egion 的英译时深深为两

种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的概念感到困惑。她认为,一百年来,

香港法律受英国普通法文化影响很深,这不仅是规则的影响,

而且是观念的影响。虽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法律语言相同,但

概念是不一样的。双方的法律探讨实际是m utually un info r2
m ative cro ss2ta lk。双方的术语是对应的,但翻译不仅是翻出对

应的术语。基本法英译本未将中文本的精髓表达出来。例如中

文的“法律”和英文的“law”是对应的,但两者的外延在不同的

法律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就是文化、政

治、地理等方面的差异所致,虽然中国大陆和香港同属中华民

族。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将这方面的差异印证的得淋

漓尽致。某市法官协会曾举办过一次中、德、美三国模拟法庭

演示讨论会 (Ch inese2Germ an2U. S. T rial D emonstrat ion

Sympo sium )。三国法官根据各国法律分别依照本国刑事诉讼

程序就同一“家庭暴力”案件开庭审理,结果做出三种不同的

判决。中国法官依据刑法对“施暴丈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两年; 德国法官判决“施暴丈夫”有人身伤害

罪和胁迫罪,处以一年六个月的监禁,并缓刑三年, 同时法官

还命令,“施暴丈夫”必须参加反家庭暴力培训班以“改造思

想”,并罚金 5000马克,以此铭记“打老婆”带来的惨痛教训;

美国法官因为 12名陪审团未达成一致意见,检察官所控罪名

未被认可,检察机关可重新就此案另行起诉。⑨上述各显特色

的三国庭审表现出各国具体的法律规定和审判的价值取向不

同,同时亦证明了“家庭暴力”这一术语的模糊性。法律语言的

模糊性与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有关。

不同的民族、文化、政治、地理等因素会对相同的法律用

语作不同的理解,最终引起模糊。

4. 语言风格因素 　 法律语言使用者出于某种需要有时

有目的地使用模糊语言,从而形成模糊的语言风格。从此角度

讲,模糊法律语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 因为, 如前文所

述,绝对的精确是不存在的,精确与模糊是对立统一的。据此,

法律语言的运用应精确与模糊相容,做到恰到好处。要做到

“恰到好处”,就要该精确就精确,该模糊就模糊,不可将两者

对立。在理解方面,则要求精确。对精确的要精确理解,对模糊

的也要精确理解,知道为什么模糊,模糊在哪里, 模糊到什么

程度。

模糊法律语言的运用主要是为了“灵活性”和“留有余地”

的目的。这种不想把话说清楚的语言风格必须借助模糊的语

言来实现。例如C rim inal P rocedu re L aw of the Peop le’s R e2
pub lic of Ch ina第一百六十一条: If any part icipan t in the p ro2
ceedings of a tria l o r by2stander vio lates the o rder of the

cou rtroom , the p residing judge shall w arn h im to desist. If

any person fails to obey, he m ay fo rcib ly be taken ou t of the

cou rtroom. If the vio lat ion is serious, the person shall be

fined no t mo re than 1, 000 yuan o r detained no t mo re than 15

days.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 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

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

带出法庭; 情节严重的,处以 1, 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 15 日

以下的拘留。)该条款中的 serious就是一个模糊词语。违反法

庭秩序往往是突发的, 情况也比较复杂, 究竟到什么程度为

serious是无法也无必要全部逐一罗列的。运用模糊词语 seri2
ous既可以灵活地处理这类突发事件,亦可以留有余地,方便

执法。如果试图明确界定或罗列全部情节,不但会给执法带来

被动,而且会留下法律漏洞,被人钻空子。由此可见,法律语言

的运用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当会带来灵活与方便,否则就会陷

入困境。关于这一点,V eda R. Charrow (1987: 120)说的很清

楚: Am bigu ity can have a valid p lace in legal w rit ing. L egisla2
t ion is often designed to be am biguous so that it w ill be flex i2
b le enough to cover unfo reseen circum stances. . . . How ever,

u sing in ten t ional am b igu ity takes a great deal of sk ill and

care: Inapp rop ria te o r unsoph ist icated use can backfire. 根据

语境, am b igu ity在这里指的是“模糊”,非“含混”或“歧义”,否

则文理不同。

“模糊”与“含混”或“歧义”经常被混淆,结果一旦文意不

清就断定为模糊。“模糊”往往成为法律语言的大敌与抨击对

象。“模糊”与“含混”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

本质的。“模糊”是语言的一种固有属性,客观地存在于语言之

中,属于语言范畴。模糊语言恰到好处的运用,从而形成模糊

的语言风格,这是模糊语言正常的运用结果, 属于修辞范畴。

“含混”不是语言的固有属性,也并不客观地存在于语言之中。

它也是语言运用的结果,也属于修辞范畴,但是, 它是非正常

的或能产生歧义的语言运用结果,是语言修辞竭力避免的语

言现象。这里应区分两种不同的含混。一种是模糊词语运用不

当而引起的含混,例如文中曾举过的有关“境外”的例子便是。

模糊词语“境外”运用不当引起含混。另一种是普通语言运用

不当而引起的含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H e talked w ith

peop le there. 和H ave you read P rof. L iu’s book? 便是。这两

句话各有两个意思:“他在那儿和人谈话。”和“他和那儿的人

谈话。”;“你看过刘教授的书吗?”和“你看过刘教授写的书

吗?”

这种现象只能在上下文中设法避免。“模糊”现在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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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三元”名词组合: 结构—意义—重音

张秀娟
(绍兴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围绕“三元”名词组合这个主题,本文把结构分析建立在语言使用者在中性的上下文中对这一名词组合意义的

理解上。首先分析了结构与重音形式的对应关系,因为重音能反映名词组合的结构,是传递组合意义的主要途径。继而

说明重音形式的选择具有很大的或然性,不同重音形式之间的区别在于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基本意义的不同。最后

指出,在解释“三元”名词组合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分析它可能形成的结构歧义,而真正产生歧义的是那种在上下文中

能使整个组合产生两个不同意义的组合。

关键词:“三元”名词组合;结构;意义;重音

中图分类号: H 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703 (2003) 0220034204

Abstract: Cen tering round the top ic of th ree2part noun com binat ions, th is paper bases the compo sit ion analysis on the

language2user’s concep tion of w hat the noun string m eans to h im in a neu tral con tex t. F irst of all, the paper illu s2
t ra tes the co rrespondence betw een compo sit ion and stress pat tern, fo r stress m irro rs the compo sit ion and is the p rin2
cipal m eans of conveying the m ean ing of the string. Second, it m akes it clear that fo r stress w e operate in a field of

great uncerta in ty and m uch w avering, and there are m any cases w here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stress cho ices is one

of emphasis, no t of basic m ean ing. F inally, it po in ts ou t that a comp licat ing facto r in the in terp retat ion of th ree2part

noun com binat ions is the po ssib ility of having structu rally am biguous fo rm ations. A nd a tru ly am biguous case is one

that can give rise to tw o differen t in terp retat ions of the w ho le string in a con tex t2neu tral iden tificat ion statem en t.

Key words: th ree2part noun com binat ions; compo sit ion; m ean ing; stress

　　1. 引言

几个世纪以来,两元名词组合这一结构在英语中已经确

立了自己的地位, 如: fire b rigade, even ing paper, lip service,

stone b ridge 等,已广为人们所熟知。从历史上看,它们是由日

耳曼语的名词性复合词,即主重音位于第一个成分上的一种

科学术语,不应再和“含混”和“歧义”等同使用。

三、结语

模糊法律语言容量非常大,表现形式亦错综复杂,运用不

当所引起的结果相当严重,因此,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重视与正确运用模糊词语,避免含

混、歧义和模棱两可语言现象的发生。

注释:
① ② 转引自刘仁文“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院

报》报道.

③ ④ 转引自梁彗星《民法解释学》,第 215页.

⑤ 引自《今早报》, 2002年 8月 27日第 9版.

⑥ 转引自秦秀白“论语言的模糊性和模糊的言语风格”,《外国语》,

1984年第 6期.

⑦ 引自钟颖“模糊语与模糊语修辞”,《修辞学论文集》第一集,福建人

民出版社, 1983.

⑧ 引自顾嘉祖“试论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与民族文化心理”,《外语研

究》, 1987年第 3期.

⑨ 引自《今早报》, 2001年 6月 29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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